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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2026年“提升消费品质”消费维权年主题，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优化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推动市场监管与消费维权社会共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将于3月份开展一系列“3·15”主题活动。制定以下活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提升消费品质年主题，聚焦商品服务提质、消费维权提效、消费环境优化，强化市场监管执法，深化消费宣传教育，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推动经营者诚信守法经营，引导消费者科学理性消费。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宣传与执法行动，营造安全、放心、优质的消费环境，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活动时间
3月3日至3月31日
三、活动内容
（一）开展全周期主题宣传活动（3月3日至3月31日）
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宣传矩阵。线上依托市场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台，线下通过辖区标语宣传横幅、商超广场电子屏、户外大屏等载体，滚动播放3·15公益广告与主题标语，营造浓厚社会氛围。
（责任单位：综合科、各市场监管所、市场服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总协调：陈银江、苏仲鸣）
（二）开展重点领域消费宣传教育与合规引导工作（3月3日至3月15日）
各单位要紧扣提升消费品质主题，统筹日常宣传与节点集中宣教，聚焦重点领域开展消费宣传教育与经营合规引导工作。一是强化重点领域日常消费教育。针对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制售假劣肉制品、老年人药品保健品等问题与领域，常态化、持续化开展消费知识普及与风险警示，提升消费者保护意识。二是抓实“3·15”节点宣传。以“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为契机，组织开展消费维权进校园、进社区、进乡镇、进园区活动，扩大宣传覆盖面和社会影响力。三是引导市场主体合规经营。重点面向平台企业、直播电商、网店经营者等市场主体，开展合规经营约谈，围绕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广告宣传、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要求，引导电商及各类经营主体规范经营行为、提升供给品质，自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责任单位：食品监管科、市场主体监管科（价竞口）、市场服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各市场监管所，总协调：苏仲鸣）
（三）开展计量公平放心行动（3月3日至3月31日）
组织对全区范围内农贸市场及周边商户的计量器具开展专项检查，开展电子计价秤新规宣传，督促有关经营主体进一步落实诚信计量主体责任，增强其计量服务意识和诚信意识。
（责任单位：质量监督科、各市场监管所，总协调：许依省）
（四）开展“守护消费”专项执法行动（3月3日至3月31日）
依托网络餐饮、药品经营、网售工业产品等民生热点，严查大案要案，打击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曝光，督促企业整改。同时，建立“3·15”晚会快速反应机制，确保相关问题第一时间得到核查处置。
（责任单位：综合执法办公室、各市场监管所，总协调：苏仲鸣）
（五）开展线上有奖知识竞答互动活动（3月15日前后）
依托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开设提升消费品质线上有奖知识竞答，内容涵盖《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消费维权流程、投诉渠道、提升消费品质年主题知识等。吸引广大消费者参与，以趣味化、互动化形式提升群众参与度与消费知识普及率。
（责任单位：市场服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综合科，总协调：苏仲鸣、陈银江）
（六）开展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工作（3月15日前）
由综合执法办公室牵头，各办案机构统筹前期执法办案与专项整治成果，对没收并决定销毁的假冒伪劣物品、侵权物品及其它违法品进行集中无害化销毁，公开销毁流程，彰显市场监管部门打击侵权假冒、守护消费安全的坚定决心，震慑违法经营行为，净化市场环境，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责任单位：综合执法办公室、各市场监管所，总协调：苏仲鸣）
（七）开展“3·15”线下宣传活动（3月15日前后）
围绕提升消费品质年主题，在洛阳桥设立主场宣传点，开展“你点我检”“趣味互动”等活动；设置咨询台、投诉受理台、法治宣传展板，提供政策咨询、投诉受理等服务；开展消费维权趣味打卡、知识问答、互动体验等活动，向游客与市民发放宣传材料、主题奖品等。
（责任单位：市场服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各市场监管所、机关各科室，责任人：各单位负责人）
四、活动要求
（一）加强思想重视，明确组织分工。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3·15”主题活动的重要性，加强各科所协同配合，确保各项活动有序落地。
（二）紧扣本年主题，突出宣传重点。各单位要紧紧围绕提升消费品质核心，聚焦电商、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把宣传教育、执法展示、维权服务有机结合，增强活动针对性与实效性。
（三）加强值班备勤，规范活动流程。各单位要加强值班执勤，设立应急备勤组，做好“3·15”活动期间应急处置的车辆调度、执勤人员工作安排，确保人员到位。集中销毁、现场宣传、线上互动等活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工作程序，做好安全保障、舆情防控，确保依法合规、安全有序。
（四）强化宣传总结，及时报送信息。做好活动全程宣传报道，及时发布工作动态、活动成果与典型案例。活动结束后及时总结经验做法，梳理成效与问题。请于3月18日前将“3·15”期间消费主题活动工作开展情况报送至区市场服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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